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B70 

項目名稱 公立大專校院教師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件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目的：為使停聘、解聘、不續聘教師之作業程序有所依循。 

二、適用範圍：停聘、解聘、不續聘教師之相關作業程序均依本制度辦理。 

三、作業說明： 

1. 教師聘任後疑涉符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情事者，系、中心(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應查明事實、蒐集相關事證，必要時得組成調查小組。 

2. 查證結果屬實循三級教評會程序審議是否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3.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或第 9 款情形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

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嗣經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屬實者，報教育部核准

後，予以解聘，亦毋須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4. 外籍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應優先適用就業服務法之規定，學校認無聘

僱必要應於三日內以書面通知教育部及警察機關，並由警察機關處理，毋須

報教育部核准。惟學校認定有無繼續聘僱必要之程序，就業服務法並無規

定，應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經各級教評會議決之。 

5. 學校教評會評審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件，教師法等雖無明定教評會評

審期間，惟教評會仍應憑事實及證據儘速處理，不宜延宕。 

6. 學校依規定於十日內報請教育部核准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時，應敘

明具體事實、適用法條及處理程序；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7.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經教育部核准函送達學校翌日起生效。 

控制重點 
一、 系、中心必要時得組成調查小組查明事實。 

二、 各級教評會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須符合本校教評會組織規程、各學院及各

系、中心教評會組織準則，且應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三、 教育部未核准前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聘任。 

四、 教師停聘期間，學校應予保留底缺，俟停聘原因消滅並經教評會審查通過

後，回復其聘任關係。 

法令依據 
一、 教師法暨教師法施行細則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使用表單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事實表及檢覆表。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2004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1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150018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作業 

 

 

 

 

 

 

 

 

 

 

 

 

 

 

 

 

 

 

 

 

 

 

 

 

 

 

 

 

 

 

 

 

 

 

 

 

教師聘任後疑似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6款或

第 10款至第 14款規定情事 

事實需再查 

明或程序瑕 

疵 

本校得視個案情形組

成調查小組主動進行

調查、蒐集相關事證 

通過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決議 

結案 

未達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 

本校自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議

作成之日起 10

日內報教育部

核准同時以書

面附理由通知

當事人並教示

提起申訴之方

法、期間與受理

單位等。 

本校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 

未予核准 核准 

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並依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

法、期間與受理機關。 

1.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時應讓當

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書面通知

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

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

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等)

並注意文書之送達（以足供存

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人） 

2.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

證明確，而系、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所作決議與法令規定顯

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

更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對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有類此情形者

亦同。 

3.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人數及決

議人數須符合學校自訂之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 

4.教師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

12款至第14款情事者，應經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2/3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2/3以上之審議

通過，惟各系、學院自訂之規

定較法為嚴者，應依各系、學

院自訂之規定辦理。 

5.教師涉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

13款規定之情事，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

如屬需判定「情節重大」與否

之事由或「議決1-4年不得聘任

為教師」之年限時，應於相關

表件內或報部之函文敘明教評

會(或性平會))審酌案件之情形

及理由。 

 

召開教師評

審委員會 

審議 

教育部

審理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於教育

部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本

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結案 



 

 

 

 

 

 

 

 

 

 

 

 

 

 

 

 

 

 

 

 

 

 

 

 

 

 

 

 

 

 

 

 

 

 

 

 

 

 

本校自解聘決議作

成之日起 10 日內報

教育部核准同時以

書面附理由通知當

事人並教示提起申

復 （ 涉及 性平 事

件）、申訴之方法、

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本校知悉教師

涉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8

款、第 9款規定

情事 

 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確認調

查結果 

性侵害行為成立；情節重大
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成立 

性侵害行為不成立；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未
達情節重大程度 

 教育部

審核 

本校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 

結案 

核准 
未予核准 

以本校名義發文通知當

事人並依行政程序法之

規定詳載救濟方法、期

間與受理機關（包括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提

起之申復及依教師法規

定提起之申訴）。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4 項及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第 29 條第 2 項第 2 款

規定，本校於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召開會議前，應

通知涉案教師（加害人）

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因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尚未完成事實調查

及認定，爰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酌行為人之陳述

意見時，僅限於「停聘」

部分，不涉及事實調查

及認定。 

本校知悉之日起一個

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予以停聘 

審認是否具
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9款以外情
事(依前開流
程圖辦理) 

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或得組成調

查小組進行調查。 

靜
候
調
查 

事實需再查明或程序瑕疵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

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1. 二、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作業: 

(一)教師停聘、解聘、不續聘是否符合教師法第 14

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或本校組織規

程第 37條規定之情事？  

(二)系所(性別平等委員會)是否查明事實、蒐集相

關事證？ 

(三)是否經三級教評會審議？ 

(四)各級教評會之組成方式、出席及決議人數是否

符合規定？ 

(五)外籍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是否優先適用

就業服務法之規定，並以書面通知教育部及警

察機關？ 

(六)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時，是否依規定報教

育部核准？ 

(七)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時，是否依規定以書

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八)是否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停聘、

不續聘案作業流程檢覈表完成應備流程。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